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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冠宇近日发布公告称，
“宁德新能源诉公司产品涉嫌侵犯
其专利案”以宁德新能源撤诉结
案；而另一起“东莞新能源、宁德新
能源诉公司产品涉嫌侵犯其专利
案”则判决珠海冠宇败诉，需赔偿
两原告经济损失等共计 3000万元，
同时负担案件受理费 18 万元。根
据《民事裁定书》显示，珠海冠宇应
立即停止制造、销售侵害原告东莞
新能源和宁德新能源“一种电极片
及含有该电极片的锂离子电池”发
明专利权的电芯产品。裁定送达
后立即开始执行。裁定的效力持
续至本案判决生效之日止。

这是双方在 2021 年爆发专利
纠纷，战火逐渐从中国蔓延到美
国、欧洲后，法院做出的首份侵权
赔偿判决。若珠海冠宇在规定时
间内放弃上诉，那么公司将不得不
做出 3000 万元的赔偿。这对珠海

冠宇来说是不小的数字，2022年珠
海冠宇全年净利润为9100万元。

记者了解到，本次法院判决
3000万元赔偿的这件专利，其所要
解决的技术问题是，锂离子电池在
生产过程中不可避免涉及膜片分
切工序和膜片压实工序，金属箔片
在分切过程中受机械性能和分切
设备状态的影响，会在分切处留
下金属毛刺等瑕疵。这种金属毛
刺如不处理，可能导致电池因内
短路而发热冒烟或起火爆炸等严
重后果。宁德新能源的这项创
新，就是发明一种电极片，采用的
绝缘层在隔离集流体毛刺的同
时，在压实工序中展现出良好的
延展率，能避免因绝缘层与电极
膜片因延展不一致导致的电极膜
片褶皱、电极膜片的外观不良以
及电芯内部的界面不良，从而有
效提高锂离子电池质量。

据市场研究机构 Techno Sys⁃
tems Research 统计报告，2022 年珠
海冠宇笔记本电脑及平板电脑锂
离子电池的市场占有率为 31.09%，
全球排名第二。智能手机锂离子
电池的市场占有率为 7.43%，全球
排名第五。“当前动力电池行业竞
争日益白热化，该专利案败诉可能
给珠海冠宇带来的不仅仅是赔偿
损失，还有产品研发受限、品牌受
损、市场发展受阻等一系列负面影
响。”宏展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成
玉告诉记者，尽管此前珠海冠宇曾
单方面表示其享有相关知识产权，
但从目前法院审理结果来看，被控
技术方案已落入专利保护范围且
该技术方案属于宁德新能源已有
的技术方案，因此属于侵权。如果
珠海冠宇对该结果表示不满，可以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
福州中院递交上诉状，上诉至最高

人民法院。
张成玉表示，专利是市场竞

争的战略性要素，这也是电池行
业专利大战频发的原因之一。越
来越多的企业会通过专利诉讼的
方式抢占市场份额，但这不一定
是件坏事。尤其对于出海参与海
外竞争的企业来说，这几乎是必
须面对的。

与此同时，也有专家指出应理
性看待专利战，防止在此过程中出
现的滥用专利行为。江苏金晟实
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雪平表
示，中国正处于锂电池行业弯道超
车的关键时刻，国内众多锂电池企
业都在积极进行产品研发和产业
布局。但目前出现的滥用“问题
专利”的恶意竞争行为，严重侵蚀
了公有领域的利益，阻碍了锂电
池领域的技术创新，违背专利法
保护创新的立法本意。如不立即

纠正，会严重干扰正常的锂电池市
场竞争秩序，严重损害中国锂电池
企业、配套车企、新能源产业的健
康发展。

其中“问题专利”指的就是通
过数据杜撰和利用若干参数编造
复杂公式的撰写方式申请专利，
将市场上已经广泛运用的现有技
术纳入到专利保护范围之内获得
授权，或将不具备创新性的技术
方案申请大量实用新型专利的行
为，给其他市场主体造成技术创
新的阻碍。

张成玉表示，滥用“问题专利”
背后还潜藏着一定的行业垄断问
题，如果不加以限制，会严重制约
产业发展。我们要让专利保护始
终围绕保护技术创新的目的展开，
在知识产权保护和促进竞争之间
找到平衡，推动行业整体向新、向
上发展。

珠海冠宇败诉 锂电行业也须肃清“问题专利”
■ 本报记者 钱颜

近年来，全球专利申请量几乎
从未停止增长，越来越多的企业认
识到获得专利权对保护创新起到的
重要作用。但如果管理不当，没有
及时做好专利续展工作，则可能导
致专利失效，引发商业风险。

科睿唯安日前发布的《全球专
利续展趋势》报告显示，中国大陆是
专利申请数量最高的司法管辖区。
2019至2021年，中国大陆的专利申
请总量超过美国；在常见的15个行
业中，中国大陆的申请量在10个行
业中均位居榜首。

其中，医疗和生物技术行业的
专利有效占比最高，到第20年仍有
35%的专利保持有效，制药行业紧
随其后。然而在奢侈品、时尚和运
动行业，到第 20年只有 23%的专利
依然保持有效。在消费品行业，虽
然有将近一半的专利在 15 年后失
效，但其第20年的专利维持率总体
处于居中水平。汽车行业的专利放

弃率也同样很高。虽然汽车行业的
专利授权率超过 50%，但在第 20年
有效期届满之时，只有 24%的专利
仍然有效。

其中，软件的专利性是很容易
被企业误解的。一些人认为软件程
序或者由计算机实现的发明是不能
获得专利权的，也就不存在专利权
续展的问题，事实上这种想法是不
正确的。科睿唯安产品管理副总裁
詹姆斯·莱西表示，数据显示，在重
大软件专利诉讼案做出判决后的一
段时间，其他类似案件数量也会相
应增加。例如，继Alice公司诉CLS
国际银行一案结案之后，软件专利
诉讼案件在当年大幅增加。在美国
专利商标局进一步就软件专利客体
适格性问题及相关法院判决发布指
导意见之后，也出现了类似案件增
多的情况。自 2018年以来，软件专
利诉讼的案件都在不断增加，且根
据近两年的初步数据来看，这种趋

势可能会持续下去，这也说明软件
专利续展的重要性。

“从专利申请之日到专利权期
限届满终止，通常长达20 年。在此
期间很多事情会发生变化，专利所
有者需要对专利的实用性进行不断
评估。是否要续展专利，需要考量
的因素非常复杂，绝不是考量专利
是否还有用这么简单。”詹姆斯·莱
西表示，通过管理和优化专利续展
决策，可以使专利资产与公司的业
务需求保持一致，帮助企业实现更
大的目标和更长远的发展。

关于具体如何进行专利续展工
作，《报告》指出，在微观上，无论专
利组合规模如何，都要从企业利益
出发，就是否维持某件专利做出合
理的决策。在宏观上，采用更加全
面的专利组合管理方法将大有裨
益。通过分析专利申请和专利维持
相关数据，为衡量专利组合的表现
提供重要指标。 （穆青风）

做好专利续展 规避商业风险

本报讯 贸仲华中讲坛第十
二期“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工程的
争议解决与境外产业园建设运
营的投资仲裁保护”专题研讨会
近日在武汉举办。本次会议由
贸仲湖北分会与湖北省贸促会
联合主办，武汉市贸促会、恩施
仲裁委员会、湖北省企业法律顾
问协会和史密夫斐尔科伟联营
办 公 室 协 办 。 在 汉 贸 仲 仲 裁
员、参与“一带一路”走出去的
在鄂央企、省市国企及相关民企
高管、法务专家和律师等参加了
会议。

本次会议聚焦“一带一路”
基建工程的争议解决和境外产
业园建设运营的投资仲裁保护
专题，探讨在后疫情时代，建工、
产业园运营和实业投资企业在

“一带一路”大背景下如何更好走
出去，强化风险防控，优化争议解
决机制设计以适应在绿色低碳和
可持续生态建设要求的影响下所
面临的新挑战与新需求，同时探
讨寻求投资仲裁等平行救济渠道
的可能性。

贸仲湖北分会秘书长助理刘
乐阳表示，“一带一路”建设启动
10年来，我国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地区先后拉动了万亿美元
的投资规模。我国建工、产业园
企业与东道国、业主和总包方之
间的工程纠纷与国际投资争议同
期亦呈上升趋势，这对“走出去”
企业的合规管理与风控机制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在专题一“一带一路”基础
设施工程的争议解决研讨环节，
贸仲仲裁员、清华大学访问教
授、史密夫斐尔科伟联营办公室
国际合伙人丘健雄从海外工程
总包项目投标阶段的风险管理

讲起，通过风险分配、违约责任、
停工与解除等 3个主要条款设计
和分包合同的管理等方面阐述
了投标阶段风险管理的有效方
法，并从争议策略构建、专家判定
与仲裁等角度详述了项目执行阶
段风险管理的整体框架。在他看
来，当前海外建工市场充满不确
定性，企业应当考虑提出妥当的
替代性履约方案或退出机制，以
及相应的工期延展和财务安排，
预先控制潜在的损失。

在专题二“一带一路”产业园
建设运营的投资仲裁研讨环节，
香港及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仲裁
员、史密夫斐尔科伟联营办公室
国际合伙人叶微娜作了“境外产
业园建设运营的投资仲裁保护”
的主旨演讲。她从我国投资企业
提起投资仲裁的现状入手，通过
中山福诚诉尼日利亚等案例，对
管辖权、投资、投资人、冷静期等
概念和“岔路口条款”等关键条
款以及投资协定所规定最惠国
等待遇原则进行了阐释，同时分
析了境外产业园投资仲裁的管
辖权、实体保护以及涉中国投资
企业的投资仲裁案程序推进等
问题，在优化投资架构以获得最
大限度的保护上为投资企业提出
了有效建议。

在总结点评环节，史密夫斐
尔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浩明表
示，属地法、履约能力等在与相关
国家在特定项目建设的谈判中非
常重要，中国企业应在合同谈判
前充分研究并尽力争取有利于己
方的仲裁条款约定等。他同时对
不可抗力情形的应对进行了进一
步分析。

（来源：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

“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工程的争议解决与境外产业园
建设运营的投资仲裁保护”专题研讨会举办

印尼作为我国重要的对外投资
国家之一，有大量华人在印尼发展，
近年来中国企业的商标在印尼被抢
注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因此了解印
尼商标注册制度，未雨绸缪、提前布
局，是有意出口印尼或者在印尼投
资的中国企业的理性选择。本文将
详细介绍印度尼西亚商标申请注册
制度，帮助企业更好地规划商标申
请注册和预期注册结果。

印尼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商标法
律制度，《商标和地理标志法》（2016
年第 20 号法律）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生效，商标注册程序事项由印尼
法律和人权部 2016年第 67号法规
规定，《创造就业综合法》（2020 年
第11号法律）于2020年11月2日生
效，其涉及商标法修改。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有
关议定书》于 2018 年 1 月 2 日起在
印尼生效，外国申请人可以通过马
德里途径提交印尼商标申请。

通过单一途径申请商标注册，
需委托印尼当地律所或者事务所办
理，申请人需提供签字委托书扫描

件，委托书无需公证、认证。除此之
外，商标申请需要提供申请人名称、
地址、国籍、商标图样、申请类别、指
定保护的商品，如果申请中文商标
还需要提供商标的音译和意译，在
审查时，审查员会根据商标的音译
和意译判定商标是否与在先商标近
似以及商标是否具有显著性。如果
申请主张优先权，则还需提交首次
提交申请的国家名称和申请日。

通过国际注册指定印尼，除基
础注册费653瑞士法郎，还有一标一
类 125 瑞士法郎（约合 900 元人民
币）的单独规费。通过单一途径注
册，一标一类官费约1300元人民币，
另外还需支付印尼律师代理费等。

印尼注册商标到期日前 6个月
内可以提交续展申请，到期日后 6
个月为续展宽展期。一标一类电子
申请续展的官费约为人民币 1044
元，宽展期内电子申请续展官费约
为一标一类2087元。

商标注册事务由商标和地理标
志管理局负责，商标和地理标志管
理局负责商标申请的形式审查和实

质审查，若实质审查不通过会发出
驳回决定，申请人对于驳回决定不
服的可以向商标复审委员会提出复
审申请，对于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
向商事法院提起诉讼。

自 2016 年《商标和地理标志
法》生效以来，印尼开始接受商标
电子申请，通过电子申请时商品名
称必须从印尼官方标准商品库中
选取，选择《尼斯分类》中的标准商
品名称通常可以避免商品名称的
补正。

收到申请后官方将会对商标进
行形式审查，形式审查通过后将会
进行为期2个月的公告。印尼采取
的是公告前置的做法，即官方先公
告后实审。

如果有他人提起异议，申请人
将得到通知，并可以在 2 个月内提
交异议答辩。无论有无异议或答
辩，审查员都将对申请进行实质审
查。如果没有收到异议，审查员必
须在30天内做出审查决定，如果有
异议，审查员则必须在90天内做出
审查决定（但根据实务经验，实际的

审查周期通常在24至30个月）。与
之相比，通过国际注册指定印尼的
注册周期约为12至15个月。

当申请商标因与他人在先商标
近似而被驳回时，是否可以通过提
交同意书克服驳回需要视情况而
定。如果申请人与在先商标的所有
人之间存在关联关系，例如母子公
司，则提交的同意书可被接受，与商
标申请人没有关系的在先商标所有
人出具的同意书是不可接受的。但
实践中可以通过商标转让的方式克
服，即由在先商标所有人提交商标
申请，待商标注册后再转让给商标
的实际所有人。

如果商标申请被接受，商标将
获准注册，官方会发出电子证书。
如果商标申请被驳回，申请人可以
在收到驳回通知后 90 个工作日内
向商标复审委员会提起复审，商标
复审委员会将在3个月内作出裁决
（但根据实务经验，驳回复审的审查
周期通常在9-12个月）。若对商标
复审委员会的决定不服，还可以向
商事法院提起诉讼，诉讼需在收到

商标复审委员会的决定之日起3个
月内向商事法院提起。

2016 年 2 月 24 日生效的第 8/
2016 号部门规章规定了商标许可
协议应当备案，不备案将会导致被
许可人对于商标的使用不视为商标
所有权人的使用，此时容易出现因
不使用被撤销的风险，许可协议中
不得包含会对国民经济造成损害和
阻碍技术转让的条款和条件。

基于我国与印尼双边贸易的持
续增长，印尼已经是我国的重要对
外投资国家，以及近年来中国企业
的商标在印尼被抢注的情况，建议
有意出口印尼或者在印尼投资的中
国企业委托专业的代理机构提前进
行商标布局，为企业在印尼的商业
活动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中国贸促会专利商
标事务所）

印度尼西亚商标制度介绍之注册申请篇
■ 梁韵笛

菲律宾对进口液化石油气钢瓶
发起保障措施调查

菲律宾贸工部近日发布公告
称，应菲律宾国内企业提交的申
请，对进口液化石油气钢瓶发起保
障措施调查。本案调查期为2017
年至2021年。利益相关方应于立
案之日起5天内以电子邮件的方
式向调查机关提交相关信息。

墨西哥对华卡客车新轮胎
启动反倾销调查

墨西哥经济部日前在官方公
报发布公告，应墨西哥企业申请，
对原产于中国、不论进口来源的
内 径 为 13 至 22 英 寸（330.2 至
558.8毫米）的用于乘用车和轻型
卡车的新型子午线轮胎启动反倾
销 调 查 。 本 案 倾 销 调 查 期 为
2021年 7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
日，损害调查期为 2019 年 7 月 1
日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公告自
发布次日起生效。根据墨西哥相
关法律规定，墨西哥经济部可以
对临时反倾销税实施前 90 天内
已在墨西哥海关通关的涉案产品
追溯征收反倾销税。

土耳其对华铰链
作出反倾销终裁

土耳其贸易部近日发布第
2023/12 号公告，对原产于中国
的铰链作出第三次反倾销日落复
审肯定性终裁，决定继续对涉案
产品征收反倾销税，对家具用铰
链（不包括用于民用飞机和座位
减震器的铰链）征收0.65美元/千
克反倾销税，对不包括民用飞机
用和运输车辆用的铰链、帽架、帽
钩及托架等均征收 1.35 美元/千
克的反倾销税，措施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5年。

2003年8月5日，土耳其对原
产于中国的铰链启动反倾销调
查。2004年2月7日，土耳其对该
案作出肯定性终裁，开始对涉案产
品征收反倾销税。此后，土耳其先
后进行了两次日落复审，分别于
2010 年 7 月 20 日和 2016 年 12 月
21日，两次作出肯定性终裁并延长
了征税期限。2021年12月17日，
土耳其贸易部发布第 2021/51号
公告，应土耳其生产商申请，对该
案启动第三次日落复审调查。

印度对进口异丙醇实施保障措施
WTO保障措施委员会日前发

布印度代表团于2023年4月5日向
其提交的保障措施通报，印度决定
对进口异丙醇以配额形式实施保
障措施，配额按季度发放，有效期为
1年，自2023年4月1日至2024年3
月31日，措施到期后终止。主要涉
案国家和地区为中国大陆、韩国、新
加坡和中国台湾地区。

2019年 11月 4日，印度商工
部发布公告称，应印度企业提交
的申请，对进口异丙醇启动保障
措施调查。2021年 9月 30日，印
度商工部发布公告，对进口异丙
醇作出保障措施肯定性终裁，建
议自 2021 年 9 月 30 日起对涉案
产品以配额形式实施为期两年的
保障措施，配额按季度发放。

（本报综合报道）

腾讯视频近日宣布与抖音集团达成合作，双方将围绕长短视频联动推广、短视频衍生创作开展合作，推动长短视
频互促共赢新格局。此前双方曾因版权问题陷入持续的官司与赔偿纠纷中。 （杜宇）


